天津地铁9号线电客车第三次架修（第一批）项目
（招标编号：4049-254dxgz25001）补遗文件1
招标人现对天津地铁9号线电客车第三次架修（第一批）项目招标文件（招标编号：4049-254dxgz25001）做如下补充和修改，详见后附补遗文件内容。请在收到本次补遗文件后24小时内按照后附回执格式回复确认收到。

天津滨海快速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城市轨道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1日

　　　　　　　　　　　　　　　　　　　　　　　　　　　　　　                                                      
回执

天津滨海快速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城市轨道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地铁9号线电客车第三次架修（第一批）项目补遗文件（招标编号：4049-254dxgz25001）已收到，我公司已知悉补遗文件所有内容，特此确认。

          投标单位：（全称并盖章）

                                日期：

（注：此回执盖章扫描后回复至邮箱tjcgzxzb@163.com即可）
一、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变更为2025年10月27日上午9：30时，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及开标地点不变。

二、投标单位澄清问题回复汇总，详见附件一。

	序号
	页号
	条款号
	投标人提出的问题
	招标人的答复

	1
	招标文件P10
	投标资料表15.3
	投标保证金形式要求为银行保函，提报银行开具后，银行答复开具周期需10个工作日，因恰逢国庆中秋假期，恐无法在开标时间前完成开具。是否可延长开标时间？或以转账汇款形式支付投标保证金？
	按招标文件执行

	2
	用户需求书P4
	第一章 3.5
	条款中指出“招标方提供给投标方部分架修用零部件，详见附件，招标方需提供报价并在总价中将该部分费用进行扣除最终形成总报价。”未见该附件。
	招标文件技术需求书P4页3.5条，更改为“投标方对维修部件按照系统进行分项报价，并对维修及更换的零部件进行详细报价。招标方有权在维修及更换零部件清单的基础上予以调整。”

	3
	用户需求书P167
	第十章 11.1
	条款要求“电客车的正常质量保证期为预验收合格证签发日起至下一个大修期（运行至320万公里或5年先到为准）”，与投标资料表1.3条款及用户需求书第十章 1条款中要求的“预验收合格后2年”不一致。
	质量保证期为预验收合格后2年，若出现重大系统性问题质量保证期重新计算。招标文件中有关质量保证期规定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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